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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

中和）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 因公司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

聘期到期，通过公开招标，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事项与瑞华会计师进行了事前沟通，瑞华会计师对此无异议。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

中信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有延续 30 多年的历史，是国内成立最早、存续时间最长 ,� 也是唯一
一家与当时国际“六大”之一永道国际有七年合资经历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2000 年，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 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
合伙制事务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注册资本：
3,600 万元。

信永中和具有以下从业资质：
（1）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
（3）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
（4）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

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
信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青岛、长沙、长春、大连、广州、

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州、太原、重庆、南宁、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是第一家以自主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于 2014 年正式发起创
建 ShineWing� International（信永中和国际）国际会计网络，并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德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设有 13� 家
境外成员所、 56� 个办公室。 2019 年度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国际会计公报，简称
IAB）公布的全球国际会计机构排名中位列第 19� 位，是中国乃至亚洲独立会计品牌获得的最
高排名。

（二）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合伙人（股东）228 人，注册会

计师 1814 人（2019 年末为 1666 人）。 从业人员数量 5919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超过 800 人。

（三）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9 年度业务收入为 27.6 亿元，净资产为 1.2 亿元。
信永中和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300 家，收费总额 3.4 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

括制造业、建筑房地产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与仓储物流业、金融业、软件
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资产均值在 196 亿元左右。

（四）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019

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 亿元。
（五）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七次，无刑事处罚和自

律监管措施。
（六）项目成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张吉文先生，从事审计工作 24 年，负责过 10 余家上市公司的 IPO 及年报审计、

内控审计及其他专项审计工作，2000 年 6 月 1 日取得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证书，具有丰富的审
计实践经验。 近 10 年来一直从事广电网络行业上市公司审计，积累了丰富的广电行业审计经
验、熟悉广电行业内控、关键审计领域。 近三年审计上市公司共计 5 家，其中广播电视网络行业
上市公司 2 家。 无兼职。 主要负责的客户有：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IPO 及
2016、2017 年报）、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8、2019 年报）、吉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IPO 及 2012-2016 年报）、河南广播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2017）、华扬联众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2015、2018）、新疆国统管道
股份有限公司（2013-2017）。

独立复核合伙人丁景东先生， 负责过 20 多家上市公司的 IPO 及年报审计、 内控审计及其
他专项审计工作，1997 年 12 月 1 日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具有丰富的审计实践经验。
无兼职。 主要负责的客户有：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00917)、 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744)、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300298)、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00881)、现代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000900)、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236)、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292)、 中炬高新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0872)、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002097)、深圳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446)等上市公司。

签字会计师陈淑娜女士，从事审计工作 8 年，负责过 3 余家上市公司的 IPO 及年报审计、
内控审计及其他专项审计工作，2016 年 7 月 22 日取得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证书。 近 8 年来一
直从事上市公司、广电网络行业公司审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审计经验、熟悉广电行业内控、关
键审计领域。近三年审计上市公司共计 1 家，其中广播电视网络行业上市公司 1 家。无兼职。主
要负责的客户有：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SH.600936）年报审计；河南广播电视
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审计；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SH.600308）年报审计；新疆国
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SH.002205）年报审计。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具有丰富的行业
服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均未受到
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况。

（七）审计收费
2020-2022 年度每年审计费用为 161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服务 130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 31 万元），与上一期审计费用 161 万元相同。
定价原则如下：
对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子公司 2020-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提

供审计服务， 具体审计对象包含了公司本部、89 个分公司、4 家二级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止）。主要包含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主管部门要求的年度审计报告、
专项审计报告，并出具管理建议书。

（1）年度财务决算审计服务：2020-2022 年度每年审计服务费 130 万元。
一是财务决算审计，主要是对企业财务决算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国有资产变动情况表、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表、应上交应弥补款项表、基本情况
表和报表附注，以及主管部门要求的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和业绩考核、薪酬管理、工资管理等其
他重要财务指标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进行审计。 二是财务管理审计，主要是对企业
财务管理及重大财务事项进行审计、分析和评价。

（2）内部控制审计服务：2020-2022 年度每年审计服务费 31 万元。
按照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沪市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确认、评价广西广电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过程，包括确认和评价公司控制设计
和控制运行缺陷和缺陷等级，分析缺陷形成原因，提出改进内部控制建议，出具内控审计报告
并发表审计意见。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机构名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日

期：2011� 年 2� 月 22�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冯忠、刘贵彬；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瑞华会计师自 2016 年开始已为公司提供连续 4 年的财务审计服务。 在执业过程中，瑞华
会计师的工作团队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的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的反
映公司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
的合法权益。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因公司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聘期到期，通过公开招标，拟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会计师进行了事前沟通，瑞华会计师对此无异
议。 公司对瑞华会计师在为公司服务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聘请 2020 年财务决算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事项进行了审议

并形成审查意见，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
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内
控审计工作要求。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
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经验和素质优良的执业队伍， 符合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工作服务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内控状况进行审计，满足公司财务决算审计和内
控审计工作的需要；本次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的事项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通过。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召开董事会第五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财务决算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日，公司
监事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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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 15 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谢向阳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黄秉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于与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卢景华先生回避表决。
（三）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财务决算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表决结果：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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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签署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关联方桂林广播电视台

签订《桂林广电中心广播和电视设备建设系统集成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7914.00� 万元。 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参与了关联方桂林广播电视台的招标，项目为“桂林广电中心广
播和电视设备建设系统集成”。 经招标程序， 确定本公司为本项目的中标方， 中标金额为
7914.00� 万元。按照本次中标情况，公司需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签订《桂林广电中心广播和电视设
备建设系统集成采购合同》。 公司董事黄秉先生在桂林广播电视台担任副台长职务，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桂林广播电视台
开办资金：5,774.17� 万元
法定代表人：诸葛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300MB1A44864Q
住所：桂林市安新北路一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宣传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制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确保安全播出；开展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广告代理等相关业务；坚持正确
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打造自主可控、影响力强的新媒体传播平台，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桂林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广西声音、桂林声音；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桂林广播电视台 2019 年总资产 64，157，635.55 元， 净资产 9，740，001.36 元， 全年收入
52，119，344.23 元（财政拨款收入：50，660，298.39 元 + 上级补助收入：250，500 元 + 利息收入：
8，545.78 元 + 其他收入：1，200，000.06 元）。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净利润。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
甲方：桂林广播电视台
乙方：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及交付
1、乙方向甲方提供服务如下：（1）4K 超高清后期包装系统。（2）100 平米四讯道实景高清演

播室系统。（3）400 平米综艺演播厅系统。（4）100 平米三讯道融媒体演播室系统。
2、服务时间地点
服务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服务地点：桂林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中心
（三）合同金额及履约保证金
1、合同金额人民币（小写）RMB：7914� 万元；（大写）柒仟玖佰
壹拾肆万元整。
2、 乙方在中标后 ， 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甲方提交人民币叁佰玖拾伍万柒仟元整

（￥3,957,000.00� 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1、双方一致同意，所约定的内容是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甲方保证按合同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付给乙方到期应付的款项， 并承担应负的责任

和义务。
3、 乙方保证全部按合同条款规定的内容和交货期向甲方提供合格的服务， 并承担相应的

义务和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 通过招投标确定成交，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

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充分利用关联公司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增加了公司

营业收入，有利于台网资源融合，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该关联交易而
对其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黄秉先生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签订《桂林广电中心广播和电视
设备建设系统集成采购合同》是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台网资源融合，本次关联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为基础，通过招投标确定成交，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
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会
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审阅，同意《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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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签署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关联方梧州市广播电视

台签订《电视节目制作播出系统高清化改造、融媒体项目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3918.189018 万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参与了关联方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的招标，项目为“电视节目制作

播出系统高清化改造、融媒体项目”。 经招标程序，确定本公司为本项目的中标方，中标金额为
3918.189018 万元。 按照本次中标情况，公司需与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签订《电视节目制作播出系
统高清化改造、融媒体项目采购合同》。 公司董事卢景华先生在梧州市广播电视台担任副台长
职务，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梧州市广播电视台
开办资金：2179.8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400MB1D54424J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 69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宣传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组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制作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确保安全播出；开展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广告代理
等相关业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打造自主可控、影响力
强的新媒体传播平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梧州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广西声音、梧州声音；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梧州市广播电视台 2019 年总资产 64,260,713.86 元， 净资产 60,359,888.11 元， 全年收入
22,222,935.49 元（财政拨款收入：17,437,867.00 元 + 上级补助收入：1,872,580.90 元 + 利息收
入：4,424.15 元 + 其他收入：550,000.00 元 + 投资收益：2,358,063.44 元）。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
净利润。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
甲方：梧州市广播电视台
乙方：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及支付
1、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如下：（1）高清电视播出系统；（2）可视化广播直播间；（3）高清演播

室；（4）400 平方米演播厅；（5）转播车改造；（6）融媒体平台；（7）融媒体中心声学舞美系统；（8）
摄录制作设备；（9）广播发射设备；（10）消防系统；（11）非编工作站；（12）广播直播间声学舞美
系统。

2、合同履行期限：高清电视播出系统项目要求在 2021 年 3 月 10 日前供货完成，且安装调
试完毕并试播；其余项目要求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供货完成，且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验收。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且收到供应商的预付款保函后，甲方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总
合同金额的 30%的预付款；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60%；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74%；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总合同金额的 87%；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

（三）合同金额及履约保证金
1、合同金额人民币（小写）RMB：3918.189018 万元；（大写）叁仟玖佰壹拾捌万壹仟捌佰玖

拾元壹角捌分。
2、履约保证金金额：中标金额的 3%（￥1,175,456.71 元）。 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以电汇、转

账、汇票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由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按规定的金额直接缴入采购人指定账户。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1、双方一致同意，所约定的内容是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甲方保证按合同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付给乙方到期应付的款项，并承担应负的责任和

义务。
3、乙方保证全部按合同条款规定的内容和交货期向甲方提供合格的服务，并承担相应的义

务和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为基础，通过招投标确定成交，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充分利用关联公司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增加了公司

营业收入，有利于台网资源融合，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该关联交易而
对其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卢景华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签订《电视节目制作播出系统高
清化改造、融媒体项目采购合同》是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台网资源融合，本次关联交易价
格以市场价为基础，通过招投标确定成交，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
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审阅，同意《与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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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10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10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洁文女士召集和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关于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 关于与梧州市广播电视台签订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财务决算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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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11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758,8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24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由公司董事长王锡娟女士主持，会议表

决方式为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唐志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632,560 92.5974 104,754 0.1265 6,021,500 7.276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00 0.0032 104,754 1.7098 6,021,500 98.287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艳利、狄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 � �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157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2020 年 6 月 9 日），GL� GLE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下

简称“GL”）持有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1,76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7.35%，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有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收到 GL 发来的《关于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减持实施

完毕的告知函》，因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GL 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本次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GL� GLEE� Investment�
Hong�Kong�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1,760,000 7.35% IPO前取得：11,7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 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
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 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GL� GLEE�
Investment�Hong�
Kong�Limited

3,200,000 2.00%
2020/7/1
～
2020/7/2

大 宗
交易 35.00－35.00 112,000,000 已完成 6,960,000 4.3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2-10

证券代码：603002� � � � � �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0-075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728 号保利中创孵化器 3 号楼 212 室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981,3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1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
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董事林瑞荣、江胜宗、刘

焕章、林仁宗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李金发、林材波，独立董事何贤波、黄颖聪、何志儒以通讯方
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任建军现场出席会议，
龚冠华、吴最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义华出席会议；高管萧志仁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广州厂土地收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5,807 99.9671 85,500 0.0329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关于公司广州厂土地收
储的议案 3,403,807 97.5496 85,500 2.4504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益群、高毛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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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丰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5,88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6%。 本次解除质押后，丰华先生累计质押数量为 6,20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6.47%，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

● 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小红（LOUISA� W� FENG）、丰嘉隆（GAVIN� JL� FENG）、丰
嘉敏（JAMIN� JM� FENG）合计持有公司 134,878,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6%。 本次解除质
押后，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 6,200,000 股，占合计持股总数的 4.60%，占公
司总股本的 1.54%。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丰华先生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部分解除的通知，丰华先生将
其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为
9,002,500 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
1.股份被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丰华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数量 9,002,5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4%

解质（解冻）时间 2020年 12月 3日

持股数量 95,884,600
持股比例 23.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2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丰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

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丰华 95,884,600 23.86% 15,202,500 6,200,000 6.47% 1.54%
LOUISA� W�
FENG 20,507,550 5.10% 0 0 0 0

GAVIN� JL�
FENG 9,243,150 2.30% 0 0 0 0

JAMIN� JM�
FENG 9,243,150 2.30% 0 0 0 0

合计 134,878,450 33.56% 15,202,500 6,200,000 4.60% 1.54%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305� � � � � � � � 证券简称：旭升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7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旭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77,370,603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17.31%；通过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晟控股”）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129,983,1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08%；通过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旭日实业”）间接持有公司 102,129,39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2.85%；徐旭东先生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309,483,13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69.2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0 年 7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因资金需求，徐旭东先生、
旭日实业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拟通过集
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数合计不超过 17,700,000 股， 即不超过目前公司总股本
3.9593%，徐旭东先生、旭日实业作为一致行动人，减持数量将合并计算。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徐旭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47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 截至目前，旭日实业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徐旭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72,900,303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6.31%； 通过旭晟控股、 旭日实业间接持股 232,112,527 股； 直接和间接共计控制公司股份
305,012,83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8.24%。

近日公司收到徐旭东先生及旭日实业通知，经过慎重考虑，鉴于目前市场行情走势，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旭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77,370,603 17.31% IPO前取得：77,370,603股

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02,129,397 22.85% IPO前取得：102,129,39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徐旭东 77,370,603 17.3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香港旭日实业有限公司 102,129,397 22.85% 徐旭东先生持有旭日
实业 100%的股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晟控股有限公司 129,983,130 29.08%
徐旭东先生持有旭晟
控股 51%的股权，为旭
晟控股实际控制人

合计 309,483,130 69.24%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徐旭东 4,470,300 1.00% 2020/8/10 ～
2020/8/31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41.45
－
45.84

192,925,949.97 未 完 成 ：
3,229,700股 72,900,303 16.31%

香港旭 日
实业 有限
公司

0 0.00% 2020/8/10 ～
2020/12/9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0.00－
0.00 0.00

未 完 成 ：
10,000,000
股

102,129,397 22.8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结合目前市场行情走势，徐旭东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经过慎重考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信心，决定提前终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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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

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新增 3,765.20 万元质押担保。
●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本次解除 210.00 万元质押担保。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已实

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616.30 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申请开立 37,626,494.76 元银行承兑汇票，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
与招商银行签订编号为 532SQ20201200000159 的《电票承兑申请书》。

2、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2020 年 2 月 21 日，金能化学向招商银

行申请开立编号为 LC7550202002140102 的信用证，开证金额为 255,104 欧元，公司以银行承兑
汇票 21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金能化学已将上述信用证结束结清，保证金已归
还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对应金额的担保责任解除。

3、担保合同情况
2019 年 9 月 10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了《票据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和《票据池业务

授信协议》，合同编号均为 2019 年信字第 21190731 号，担保期限自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2022 年
8 月 25 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截至目前，本合同项下实际使用额度为人
民币 4,798.20 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 年度为金能化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
担保。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

间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3、法定代表人：秦庆平
4、成立时间：2018 年 03 月 09 日
5、注册资本：捌拾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从事新材料、化工、节能环保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检测服务，

质量监测，仪器、机械设备租赁和销售（除特种设备），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高分子材
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金能化学的总资产为 5,085,852,863.08 元、总负
债为 865,817,238.08 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 865,817,238.08 元、 净资产为 4,220,035,625.00 元、净
利润为 -30,275,735.71 元。

三、最高额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类型：以票据及保证金账户中的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担保范围：贷款本金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追讨债权及实现质权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担保期限：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2022 年 8 月 25 日
质押物情况：本次质押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 3,765.20 万元，累计质押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

4,798.2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和项目建设所需，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
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实际使用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616.30 万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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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路
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多项工程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
如下：

一、阜南中医院新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中标人：本公司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阜南县鹿城镇，占地 8.57 万平方米（合 128 亩），总规划建筑面积 19.65

万平方米，包括急诊门诊、医技楼、病房楼、感染楼、培训基地、医养楼（护理楼）、食堂学术报告
厅、中医制剂室、中医文化园、多功能训练场、地下建筑，以及道路管网、景观绿化、水电等配套
设施。 项目概算约 8 亿元。

中标费率：94.99%
工期：1095 天
二、引江济淮工程（蜀山区小庙段）安置区一期一标段项目
中标人：本公司子公司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 项目位于蜀山区小庙镇，总建筑面积约 28.57 万平方米，分 A 和 C 两个地块，

其中 A 地块总建筑面积约 19.78 万平方米 ,� C 地块总建筑面积约 8.79 万平方米 ,包括住宅楼、
配电房、开闭所、地下室（含人防）、基坑支护、场区内土方平衡、室外道路、给排水、景观等。

中标价：6.94 亿元
工期：900 天

三、泗县国际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EPC 总承包
中标人： 本公司子公司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及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体（安徽省交通航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施工总承包及市政工程部分设计，安徽
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结构工程部分设计）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安徽省泗县屏山镇，项目包含冷链物流、畜禽肉蛋制品加工、粮油农
产品加工、营养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板块的标准化厂房建设以及市政路网、配套市政管网等内
容，具体为园区道路 7 条，长约 16.8 公里；标准化厂房（一期）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 项目概
算约 6.84 亿元。

中标费率：90.92%
工期：730 天
四、合肥市轨道交通 7、8 号线一期土建施工总承包 -1 标段
中标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 :� 本项目位于合肥市，为 7 号线一期工程，西起松林路站，线路出站后沿繁华大
道、 始信路、 锦绣大道、 徽州大道、 紫云路敷设， 行至终点天津路站。 一期工程线路全长约
18.85km，均为地下线，设车站 16 座，其中换乘站 7 座。 具体内容包含车站和区间主体工程、附
属工程、区间风井、桥梁拆复建等土建施工、施工范围内所涉及所有的施工阶段构建筑物调查、
施工用水、用电、用地、管线迁改、临时交通疏解道路和交通导改施工等前期工作。

中标价：52.49 亿元， 其中本公司子公司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省路港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计工程量约占总工程量的 12%。

工期：1857 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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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比例达到 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第九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的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6,480,34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8%，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18%，购买的最高价为 7.11 元 / 股、最低
价为 5.51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9,930,297.56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9 日


